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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人社函〔2025〕442号
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
《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

发展试点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发展试点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实施。实施中如遇相关问题，请径向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、职业能力建设处反

馈。
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 12月 17日

（承办处室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、职业能力建设处，联系

电话：83556708、8352874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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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
发展试点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“12218”现代化产业

体系工作部署，推动实施广州市重点产业人才开发培育工程，进

一步打通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，构建双向互

通、全面覆盖的人才评价体系，为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

供有力的人才支撑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做好高技能人才和专业

技术人才职业融合发展试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突出重点，融合发展

聚焦先进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，以重点产业

高技能人才为重点，打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与职业技能评价界

限，创新技术技能应用为导向的评价机制，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发

展通道，促进两类人才融合发展。

（二）问题导向，有效衔接

着力化解技能人才职业发展中面临的“独木桥”“天花板”

等问题，推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、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有效衔接，

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，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

评价。​

（三）业绩优先，适当倾斜

进一步破除唯论文、唯学历、唯资历、唯奖项倾向，强化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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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技能贡献，突出工作业绩，保持两类人才评价标准大体平衡，

适当向高技能人才倾斜，充分尊重和体现各类人才价值。​

（四）以用为本，协同推进

立足实际工作岗位需要，充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，促进

人才评价与培养使用、激励等措施相互衔接，着力提高技能人才、

专业技术人才的应用能力和待遇水平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

挥作用的制度环境，形成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。

二、试点范围和适用对象

在我市具备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自主评审权和职业技能等级

认定评价资质的大型企业试点，开展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

业融合发展工作；在广州市市（区）属企业一线从事技能和专业

技术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中试行“以赛代评”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试点开展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发展

10 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

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高技能人才具

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按有关规定参加对应相关系列和层级的职

称评审。

（1）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技术

技能工作满 2年的，可申报评审相应系列初级职称。

（2）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技术技

能工作满 3年的，可申报评审相应系列中级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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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技

术技能工作满 4年的，可申报评审相应系列副高级职称。

（4）取得特级技师或首席技师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技术技

能工作满 5年的，可申报评审相应系列正高级职称。

（5）获得世界技能大赛、全国技能大赛金、银、铜牌的选

手，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“全国劳模”等荣

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，“南粤技术能手”“劳动模范”“五一劳

动奖章”获得者、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等省级以

上受表彰者，首次申报时可破格申报相应档次的职称；获得世界

技能大赛、全国技能大赛优胜奖的选手，未取得过职称的，可直

接申请认定中级职称。

20 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

符合职业技能评价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具备下列条件之一

的，可按有关规定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对应职业（工种）的职业

技能评价。

（1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

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，可申报三

级/高级工职业技能评价。
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

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，并在取得

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

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；或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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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

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职业技能评价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

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，并在取得

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；或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

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

职业工作满 1年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评价。

（4）取得与参评职业（工种）相关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

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年，可

申报特级技师评聘。

（5）取得与参评职业（工种）相关的正高级职称后，累计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年，可申报首席技师评聘。

30 探索开展“一评双证”人才评价模式

以探索推动专业技术职称自主评审标准和职业技能等级认

定标准融合为主导，突出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工作能力、业绩成

果、技能荣誉等多方面综合能力，鼓励企业整合相近申报条件、

评价标准，开发兼顾符合职称评审和技能评价的实施路径的模

式，探索“双线晋升”，实现两类人员“一评双证”。

（二）推动建立“以赛代评”人才评价模式

持续完善职业技能竞赛激励机制，探索在世界技能大赛、全

国技能大赛获得优胜奖以上选手，按规定颁发技师、高级技师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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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具有广州市企业满 1年及以上工作

经历或毕业后在广州市企业工作满 1年的对应颁发中级职称、高

级职称证书（见附件 1）。支持具备专业技术人员自主评审权、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资质的试点企业开展岗位竞赛、技能比武

人才评价工作，探索建立“以赛代评”人才评价模式，通过“一

赛双证”搭建技能人才职业发展“立交桥”。鼓励具有职称评审

自主权的单位对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选手和技术指导专家，在职

称晋升和落实待遇上予以优先考虑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公布试点实施单位

按照先行先试原则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据产业发展需

求以及企业具备两类人才自主评价权情况，公布符合条件的单位

成为第一批试点企业名单（见附件 2）。企业名单实行动态更新。

（二）明确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发展的评价

标准

试点企业应结合行业特点、企业用人需求，制定详细的高技

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发展工作方案，明确实现融合发

展的对应关系目录、具体人群、资格条件、评价标准、评价流程

等内容，工作方案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行业主管部门审核

备案后实施。评价标准应突出技术技能贡献，注重考核实际工作

业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避免简单套用通用评审标准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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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企业可根据实际选取相对成熟的专业（职业工种）、层

级在一定范围内开展。按照融合发展试点方案做好评价发布通

知、评价计划创建、评价组织实施、评价结果报备、证书数据报

送等工作。

“以赛代评”工作中对世界技能大赛、全国技能大赛获得优

胜奖以上选手颁发职称证书的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落

实。

（四）总结提升

积极总结经验，对试点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、好做法进行梳

理总结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典型案例。在总结试点经验、完

善政策措施的基础上，将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发展

范围扩大至更多的专业与行业，逐步实现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全覆

盖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计划部署，狠

抓工作落实。结合单位技术技能人才发展建设的实际情况，按企

业评价业务规范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按业务规范积极组织实施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 世界技能大赛及全国技能大赛获奖层级证书对应表

2. 实施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发展试点

企业（第一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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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世界技能大赛及全国技能大赛
获奖层级证书对应表

项目 奖牌
颁发职业资格/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级别 颁发职称证书级别

世界技能大赛

金牌 高级技师 高级职称

银牌 技师 中级职称

铜牌 技师 中级职称

优胜奖 技师 中级职称

全国技能大赛

金牌 高级技师 高级职称

银牌 技师 中级职称

铜牌 技师 中级职称

优胜奖 技师 初级职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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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实施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融合
发展试点企业（第一批）

企业名称 职称系列及专业类别 对应职业（工种）

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工程技术

（汽车工程）

汽车制造领域相关职业

（工种）

广州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工程技术

（港口）

运输领域相关职业

（工种）

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工程技术

（城市轨道交通）

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相关

职业（工种）

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工程技术

（人工智能）

数字技能领域相关职业

（工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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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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